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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特别提示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和《关于深化新

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深交所网

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公布的《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重要提示

１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奥马电器”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１３５

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下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４３

号文核准。奥马

电器的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６６８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网下发行及网上发行。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下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下

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发行不超过

８２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９５％

；网上发行数

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为

３

，

３１０

万股。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国信证券”、“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实

施；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３

、国信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Ｔ－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Ｔ－３

日）期间，组织本次发行的现场推介和初步询价。 符合要求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可自主选择在深圳、北

京或上海参加现场推介会。

４

、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询价对象为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中界

定的询价对象条件，且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登记备案的机构，包括国信证券自主推荐、

已向协会备案的

２０

名询价对象。

５

、上述询价对象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协会登记备案的自营业务或其

管理的证券投资产品均为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均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有效报价低于

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６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申报价格的最小变

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 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由询价对象

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询价对象应按规定进行初步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７

、为促进询价对象认真定价，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及国信证券研究所对发行人的合理估值区

间，主承销商将配售对象的最低申购数量和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均设定为

１６５

万股，即配

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１６５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８２５

万股。

８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计算出每个价

格上所对应的累计申购总量，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有效募集

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９

、发行价格确定后，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

参与初步询价但报价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网下申购。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申

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购数量； 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

款，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协

会备案。

１０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

进行配售。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

１６５

万股）配号的方法，国信证券将按配售对象的有效报价对应的申

购量进行配号，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最终将摇出

５

个号码，每个号码可获

１６５

万股股票。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

８２５

万股，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量直

接进行配售。

１１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凡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

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１２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在《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公布配售对象的报价情况。

１３

、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公告中止

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

（

２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１４

、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１５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推介和初步询价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Ｔ－８

日）登载于巨潮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招股意向书

摘要于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可于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查询。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

周五

）

刊登

《

招股意向书摘要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Ｔ－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

周一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Ｔ－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

周二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Ｔ－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

周三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Ｔ－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

周四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

周五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初步询价截止日

（

１５

：

００

截止

）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

周一

）

确定发行价格

、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

（

周二

）

刊登

《

发行公告

》、《

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

周三

）

网下申购缴款日

（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

网上发行申购日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

网下发行配号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

周四

）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

周五

）

刊登

《

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

网上中签率公告

》，

网下申购

款退款

，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

（

周四

）

刊登

《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１

）

Ｔ

日为发行申购日。

（

２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

３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网下推介具体安排

国信证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Ｔ－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Ｔ－３

日）期间，在深圳、北京和上海向询价对

象进行路演推介。 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

Ｔ－７

日

，

周一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 香格里

拉二层大宴会厅

２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４０８８

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

Ｔ－５

日

，

周三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 二层

宴会厅

２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金城

坊东街

１

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

Ｔ－３

日

，

周五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上海锦江汤臣洲际大酒店 二楼汤

臣堂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

７７７

号

三、初步询价安排

１

、本次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数字证书，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

价。

２

、初步询价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Ｔ－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Ｔ－３

日）每个交易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在上

述时间内，询价对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提交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的申报价格和申购

数量。

３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申报价格的最小变

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 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１６５

万股，申报

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为

１６５

万股，即每个配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１６５

万股的整数倍，

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８２５

万股。 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填写示例如下：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 且

Ｐ１

﹥

Ｐ２

﹥

Ｐ３

，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则若

Ｐ

﹥

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若

Ｐ１≥Ｐ

﹥

Ｐ２

，则该配

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若

Ｐ２≥Ｐ

﹥

Ｐ３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

；

若

Ｐ３≥Ｐ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Ｑ３

。

４

、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

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８２５

万股以

上的部分；经主承销商与询价对象沟通确认为显著异常的。

５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在网下发行电

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６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

或股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主承销

商联系。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１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相关问题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５７２

２

、初步询价及推介相关问题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１０２

、

０２１－６０８９３２１６

、

０１０－８８００５１８５

发行人：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Ｈｏｍａ 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ｓ Ｃｏ．

，

Ｌｔｄ．

（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升辉北工业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招股意向书全文的各

部分内容。招股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

股意向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

业顾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

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

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１２

，

４００

万股，本次拟发行

４

，

１３５

万股流通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６

，

５３５

万股，均为流通股。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蔡拾贰、蔡健泉均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安排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施诺投资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安排由公司回购施诺投资持有的公

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

有的施诺投资股权，也不接受施诺投资回购其持有的施诺投资股权；其在公司任职期间，在前述三十六个

月锁定期满后每年转让的施诺投资股权不超过其所持有施诺投资股权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其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施诺投资股权。

本公司控股股东施诺投资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

本公司股东东盛投资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东盛

投资股东、本公司董事苏冬平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

的东盛投资股权。 其在公司任职期间，在前述十二个月锁定期满后每年转让的东盛投资股权不超过其所

持有东盛投资股权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其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东盛投资股权。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王济云、吴世庆、关志华和姚友军分别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施诺投资股权。其在公司任职期间，在前述三十六个月锁定期满后

每年转让的施诺投资股权不超过其所持有施诺投资股权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其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所持有的施诺投资股权。

二、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和现金分红比例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利润分配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

持续发展；利润分配形式方面，公司采取积极的现金或者股票股利分配政策；公司应于年度期末或者年度

中期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监事会应当审核并对此发表意见；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调整利润分

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有关调整

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发行人发行上市后的利润分配政

策，具体详情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股利分配政策”一节的内容。

三、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滚存的

未分配利润全部由本次股票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四、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第五节“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中的下列风险：

（一）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公司的直接人工成本分别为

７

，

９５９．４０

万元、

１２

，

７４４．０６

万元和

１４

，

１７６．１３

万元，分

别占当年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为

４．１４％

、

５．２６％

和

５．４７％

，呈逐年小幅上升趋势。 经对

２０１１

年数据的敏感性

测算，直接人工成本如果上升

５％

，则主营业务毛利将会降低

１．１０％

，敏感系数为

０．２２

。受珠三角人力资源总

体成本上升的影响，预计未来工资水平将逐年上升，总体用工成本还将增加，这将对主营业务毛利产生一

定的不利影响。

（二）人民币升值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出口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

６０％

以上，基本以美元和欧元报

价及结算。 人民币对美元及欧元汇率总体呈上升趋势，

２００９

年初至

２０１１

年底， 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

７．８１％

，人民币对欧元累计升值

１５．４９％

，未来一定时间内人民币仍有可能升值。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由于人民

币升值给公司带来汇兑损失分别为

１

，

３１２．４１

万元、

６９４．０５

万元和

３

，

１４７．１３

万元，使公司利润总额相应减少。

假定在出口收入

１．８

亿美元及

０．８

亿欧元的规模下，如果不采取任何避险措施，人民币对美元和欧元分别每

升值

１％

，本公司的利润总额将下降

８９３．５８

万元，人民币升值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同时使公司产

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优势将被削弱。

（三）报告期内，为应对人民币升值的风险，公司以远期汇率作为合同外币报价的依据，与此同时，公

司根据预期外汇收入情况，向银行申请办理远期结汇业务，以锁定预期收汇的现金流量变动风险。

２０１０

年，由于远期结售汇合约的签订规模增加以及市场汇率与结汇汇率的差价增大导致

２０１０

年的该项合约产

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

２

，

２５２．１８

万元、投资收益为

２

，

２０５．２９

万元，二者合计

４

，

４５７．４７

万元，对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

影响较大，扣除此项非经常性损益，公司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为

９

，

４３０．２１

万元。 如果未来人民币背离预期走向贬

值，则公司已签订的远期结售汇合约将可能产生亏损。

（四）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本公司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为

２１２

，

８３４．９４

万元、

２８５

，

４４３．３４

万元和

３１５

，

９９１．９０

万元，同期公司的营业收入为

２１９

，

４８９．０７

万元、

２８２

，

８８７．７９

万元和

３１９

，

４１０．５５

万元，公司的收入质量较高。

但受原材料价格变动、提前备货及货款结算方式等因素影响，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本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５

，

９８６．４２

万元、

２５

，

９７５．４４

万元及

３０

，

２４７．７５

万元，波动较大。

（五）报告期内，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主要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所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收益

以及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其中，交易性金融资产主要由远期结汇合约所产生，从谨慎性原则出发，

公司将该项业务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投资收益计入非经常性损益。 报告期内，公司的非经常性损

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序号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① １４

，

５６９．１１ １３

，

１４８．５５ ７

，

０５４．２８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② ５０５．９５ ４

，

３３７．０７ １

，

１１９．５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

①－② １４

，

０６３．１６ ８

，

８１１．４８ ５

，

９３４．７９

非经常性损益占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比例

② ／① ３．４７％ ３２．９９％ １５．８７％

（六）欧洲是本公司最主要的市场，

２０１１

年，欧洲市场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

４１．１８％

，其次是国内市场。

随着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部分国家和地区为了保护本国市场，推行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措施，贸

易摩擦日益增多；同时发达国家利用在安全标准、质量标准、环境标准等非关税壁垒方面的障碍，打压包

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相关产业。 所以，一旦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或经济形势

恶化、我国出口政策产生重大变化或我国与这些国家或地区之间发生重大贸易争端等情况，将会影响到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产品需求，进而影响到公司的出口业务。

（七）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的企业所得税按

１５％

的税率计缴，

２０１１

年暂按

１５％

的税率预缴。 公司因享

受税收优惠及政府补助对公司报告期净利润的合计影响数分别为

９５６．４１

万元、

１

，

９３９．５１

万元和

２

，

１７２．６７

万

元，分别占当年净利润的

１３．５６％

、

１４．７５％

和

１４．９１％

。如未来国家变更或取消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或

未来公司不再符合享受税收优惠的条件以及不再获得当地政府的有关补助，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

生一定的影响。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１

、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２

、

每股面值

：

１．００

元

３

、

发行股数

：

４

，

１３５

万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００７６％

４

、

每股发行价格

：

通过向询价对象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区间

，

并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和市场情

况确定发行价格

５

、

市盈率

：

【】

倍

（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６

、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

４．７８

元

（

按照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

７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

元

（

按照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筹资净额之和除以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８

、

市净率

： 【】

倍

（

按照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

９

、

发行方式

：

采用向参与网下配售的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

１０

、

发行对象

：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

、

法人等投资者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１１

、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

约

【】

亿元

１２

、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

约

【】

亿元

１３

、

承销方式

：

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１４

、

发行费用概算

：

承销及保荐费用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的

【】

律师费用

： 【】

万元

审计费用

： 【】

万元

发行手续费

： 【】

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Ｈｏｍａ 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ｓ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１２

，

４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蔡拾贰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

住所：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升辉北工业区

邮政编码：

５２８４２７

联系电话：

０７６０－２３１３０２２６

联系传真：

０７６０－２３１３７８２５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ｏｍａ．ｃｎ

电子信箱：

ｈｏｍａ＠ｈｏｍａ．ｃｎ

二、发行人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设立方式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商资批【

２００８

】

４５７

号文批准中山奥马电器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奥马有限”）整体改制变更为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马电器”、“公司”或“本公

司”）。 奥马有限以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的账面净资产数额人民币

１４１

，

０５０

，

９７６．３７

元为基数， 按照

１

：

０．７０８９６４

的比例折为股份公司的股本为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其余

４１

，

０５０

，

９７６．３７

元为资本公积，有限公

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变更后的股份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公司发起人为中山施诺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诺投资”）和东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盛投资”）两家法人机构，设立时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 东 名 称 股份

（

万元

）

比例

（

％

）

类型

１

施诺投资

７

，

５００ ７５

法人股

２

东盛投资

２

，

５００ ２５

外资股

合 计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本公司系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而设立，承继了奥马有限的全部资产、负债和权益。公司成立时拥有的

主要资产为：流动资产、生产用地、厂房、机器设备、办公设备及其他辅助设备等经营性资产、商标、专利和

土地使用权等无形资产等。

三、发行人有关股本的情况

（一）总股本及本次发行的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２

，

４００

万股，本次拟公开发行

４

，

１３５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１６

，

５３５

万股，

本次发行的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００７６％

。 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项目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锁定限制及期

限

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

施诺投资

９

，

３００ ７５ ９

，

３００ ５６．２４４３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３６

个月

东盛投资

３

，

１００ ２５ ３

，

１００ １８．７４８１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

１２

个月

拟发行社会公众股

— —

４

，

１３５ ２５．００７６

—

合计

１２

，

４００ １００ １６

，

５３５ １００

—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情况参见第一节“重大事项提示”。

（二）发行人前十名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万股

）

占比

（

％

）

股权性质

１

施诺投资

９

，

３００ ７５

法人股

２

东盛投资

３

，

１００ ２５

外资股

合计

１２

，

４００ １００

—

（三）发行人的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施诺投资的股东蔡拾贰和蔡健泉为堂叔侄关系， 分别持有施诺投资的

３４．６７％

和

２６．６６％

的股权，合计间接控制本公司的

７５％

股权；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东盛投资的股东苏冬平和苏志缨

为姐妹关系，分别持有东盛投资的

５０％

股权，分别间接持有本公司的

１２．５％

股权。 除此之外，本公司各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情况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

奥马电器自

２００２

年设立以来，始终专注于冰箱的设计、制造和销售，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冰箱年产

量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４

万台增长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４２０．４４

万台，年均复合增长率

７８．９４％

。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奥马电器冰箱

出口量排名行业第一，

２０１１

年公司出口冰箱

３０１．１９

万台，继续保持冰箱出口量排名行业第一，美的电器、海

信科龙、海尔分列

２－４

位，公司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冰箱

ＯＤＭ

生产基地。

（二）公司的主要产品及产品结构、用途

１

、公司主要产品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在冰箱产品的设计、制造环节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针对国内市场消费者的需

求，公司自主设计开发了

３

大系列

７５

款产品，根据国外

ＯＤＭ

客户的不同需求，公司也已累计开发了

６０

多款

产品。

部分自主品牌产品示意图

产品系列 产品主要特色及示例图片

福享系列

产品特色

市场定位

：

中低端消费群体

产品特色

：

●

太空舱氦质谱检漏技术

，

金品质保证

●

大空间设计

，

美观大方

●

环保无氟碳氢压缩机

，

可靠耐用

●

高效纯碳氢无氟制冷剂

Ｒ６００ａ

，

制冷效果更完美

●

超微孔整体发泡技术

，

减少冷量流失

●

时尚钢化玻璃层架

，

坚固易清洁

示例图片

双冻力系列

产品特色

市场定位

：

中高端消费群体

产品特色

：

●

双冻力技术

，

双核蒸发器

，

开创节能新时代

●

太空舱氦质谱检漏技术

，

金品质保证

●

多层立体蒸发器

，

全方位立体制冷

，

锁住冷气盲点宽体玻璃

门隐形边框设计

●

双门封

，

多气囊结构

，

保证冷气不流失

●

高强度钻晶面板

，

尽显时尚生活

示例图片

赛尔诗系列

产品特色

市场定位

：

高端消费群体

产品特色

：

●

双触媒抗菌

，

健康新

“

净

”

界

●

双冻力技术

，

双重制冷更高效

●

超厚发泡层

，

环保更锁温

●

太空舱检漏技术

●

全封闭透明

ＰＳ

内饰

，

新鲜时尚

●

大空间设计

●

顶部吸顶灯

，

存储空间更合理

●

多功能门搁架

，

满足食物更多需求

●

高档外观

，

彰显时尚品位

示例图片

２

、公司主要产品结构

冰箱主要由制冷系统、电气系统及结构件等三大系统组成，核心是制冷系统，其主要构成如下：

压缩机

：

压缩机是输送气体和提高气体压力的一种从动的流体

机械

，

是制冷循环系统的动力源

。

它从吸气管吸入低温低压的制

冷剂气体

，

通过电机运转带动活塞对其进行压缩后向排气管排

出高温高压的制冷剂气体

，

从而驱使制冷剂在系统的管路中往

返循环

，

并通过热工转换达到制冷的目的

。

冷凝器

：

冷凝器又称为散热器

。

它的作用是通过与外界的热交换

将压缩机排出的高温高压制冷剂以及过热蒸气变成中温高压的

过冷液

。

毛细管

：

一方面保证冷凝器制冷剂和蒸发器制冷剂之间有一定

压差

，

另一方面是控制制冷剂流量

。

蒸发器

：

蒸发器又称为冷却器

。

从毛细管降压后的制冷剂气液混

合物进入蒸发器内

，

在低压下汽化蒸发

，

吸收电冰箱内的热量

，

使电冰箱降温

，

以达到冷冻或冷藏食品的目的

。

（三）产品销售方式和渠道

公司拥有自营进出口权，

ＯＤＭ

业务主要采用自营出口外销模式；

ＯＢＭ

业务主要采用向渠道商供货模

式。

１

、出口销售

公司与国外客户协商确定产品型号、销售价格和销售数量，签订销售合同；产品生产完成后发运至客

户指定的交货地点，主要的收款方式为信用证（

Ｌ／Ｃ

）、

Ｔ／Ｔ

（电汇）等，主要以美元、欧元结算。

国外

ＯＤＭ

销售主要客户简介：

简介 主要经营模式 主要供应商 销售的主要品牌

Ｃａｎｄｙ

（

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ａｎｄｙ－ｈｏｏｖｅｒ．ｄｅ ／

）

意大利著名家电生产商

，

成立于

１９８０

年

，

注

册资本为

：

４

，

４４８．１２

万美元

，

主营业务

：

洗衣

机及冰箱的生产销售

，

主要市场区域

：

意大

利

，

法国

，

英国

，

西班牙

自 主 生 产 与

ＯＤＭ ／

ＯＥＭ

贴牌结合

奥马电器

、

Ｖｅｓｔａｌ

（

土

耳其

）、

海信科龙

、

美

的电器等

Ｃａｎｄｙ

、

Ｈｏｏｖｅｒ

、

Ｉｂｅｒｎａ

惠而浦

（

网址

：

ｗｗｗ．ｗｈｉｒｌｐｏｏｌ．ｅｕ ／

）

母公司

Ｗｈｉｒｌｐｏｏｌ Ｃｏ

为全球最大的家电生产

商

，

纽 约 证 券

交 易 所 上 市 公 司

，

惠 而 浦 欧 洲 成 立

于

１９８５

年

，

注 册 资 本 为

１０

，

６０９．５４

？

万 美 元

，

主 营 业 务

：

家

电 产 品 的 销 售

，

主 要 市 场 区 域

：

意

大利

、

法国

、

英国

、

西班牙

从 外 部 采 购

ＯＤＭ ／

ＯＥＭ

产品

，

贴自主

品牌销售

奥马电器

、

Ｖｅｓｔａｌ

（

土

耳其

）、

海信科龙等

Ｗｈｉｒｌｐｏｏｌ

、

Ｉｇｎｉｓ

、

Ｌａｄｅｎ

ＧＧＶ

（

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ｇｇｖ－ｅｘｑｕｉｓｉｔ．ｄｅ ／

）

德国最大的冰箱进口商

，

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

注

册资本

１８３．４３

万美元

，

主营业务

：

家电零售

，

主要市场区域

：

德国

从 外 部 采 购

ＯＤＭ ／

ＯＥＭ

产品

，

贴自主

品牌销售

海信科龙

、

美的电

器

、

奥马电器

Ｅｘｑｕｉｓｉｔ

、

Ｃｏｎｔｉｎｅｔ

ＫＥＳＡ

（

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ｋｅｓａ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ｃｏｍ ／

）

母公司为欧洲第三大家电零售商

（

在伦敦交

易所上市

），

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

注册资本

５．２９

亿

英镑

。

ＫＥＳＡ

主营业务

：

家电销售

，

主要市场

区域

：

英国和法国

从 外 部 采 购

ＯＤＭ ／

ＯＥＭ

产品

，

贴自主

品牌销售

美的集团

、

奥马电

器

、

格兰仕

Ｐｒｏｌｉｎｅ

、

Ｔｅｃｎｏｌｅｃ

Ｆａｇｏｒ

（

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ｆａｇｏｒ．ｃｏｍ ／

）

该集团是欧洲第五大白色家电及家庭用品

生产集团

，

成立于

１９５９

年

３

月

，

注册资本

８８．１５７．００

欧元

，

主营业务

：

生产制造家用电

器

，

主要市场区域

：

西班牙

、

法国

自 主 生 产 与

ＯＤＭ ／

ＯＥＭ

贴牌结合

奥马电器

、

海信科龙

Ｆａｇｏｒ

、

Ｂｒａｎｄｔ

、

Ｍａｓｔｅｒｃｏｏｋ

、

Ｅｄｅｓａ

ＳＴＥ ＰＡＮＧＥＯＩＳＥ Ｄ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Ｓｏｐａｄｉｓ Ｓ．Ａ

）

欧洲中等规模的家电批发商

，

成立于

１９５３

年

，

注册资本约为

２９０

万欧元

。

主营业务

：

家

电批发及销售

，

主要市场区域

：

法国

从 外 部 采 购

ＯＤＭ ／

ＯＥＭ

产品

，

贴自主

品牌销售

美的电器

、

奥马电

器

、

宁 波 凯 峰

、

Ａｒｃｅｌｉｋ

（

土耳其

）

Ｓｃｈａｕｂ Ｌｏｒｅｎｚ

ＨＩ Ｇｒｏｕｐ

（

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ｆ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ｔｅｒ．ｃｏ．ｕｋ ／

）

英国家电进口商

，

主营业务

：

家电零售及销

售

，

有自有销售渠道

；

主要市场区域

：

英国

从 外 部 采 购

ＯＤＭ ／

ＯＥＭ

产品

，

贴自主

品牌销售

海信科龙

、

奥马电器

Ｆ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ｔｅｒ

资料来源：《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资信报告》、主要客户的《客户确认函》、各公司网站。

２

、国内销售

在国内，本公司主要采用自主品牌经营模式通过传统家电经销商渠道（以下简称“传统渠道”）、大型

连锁综合超市系统（以下简称“综超系统”）、家电连锁以及新型渠道等方式销售。 产品生产完成后发运至

客户指定的交货地点，主要的收款方式为电汇、银行承兑汇票等，以人民币结算。

本公司的国内销售按全国布局，在各大区域（南、北、西、中四个管理大区）、各省（

３１

个省级管理中

心）、各地区（

１４０

余个办事处）设立销售管理机构，并设有大客户部负责综超系统和家电连锁系统的销售。

销售重点区域是华南、华北、西南、华中等地区。 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产品售后服务网络。

公司销售渠道是以地区代理为主的三、四级市场传统渠道销售以及以大型连锁综合超市和连锁专业

家电卖场为主的中心城市销售渠道相结合，主要客户类型如下：

渠道类别 渠道定位 目标市场 渠道特点 销售对象

传统渠道 自有品牌主战场 三

、

四级市场

渠道覆盖面广

、

品牌关注

度低

、

经销商消费引导能

力强

、

渠道费用低

，

产品性

价比要求高

广州宏丽黄埔百货

等各类家电销售公

司

、

五金交电公司

综超系统 一

、

二级市场桥头堡 一

、

二级市场

品牌关注度低

、

附带消费

特征明显

、

渠道费用低

、

性

价比要求高

、

客户层次多

样

沃尔玛

、

家乐福

、

乐

购

、

好又多

、

易初莲

花等

家电连锁 高端市场试验田 一

、

二级市场

品牌关注度高

、

渠道费用

高

、

渠道强势

、

讲求产品体

验

广东苏宁

、

珠海泰

锋

、

武汉工贸

新型渠道 未来市场切入点 无明显市场边界

覆盖面广

、

消费者需求多

样

、

渠道费用低

、

起点低但

增长迅速

京东网上商城等

本公司的国内市场拓展策略可以概括为“由乡镇到城市、由中端到高端”，这样的策略定位是由国内

市场发展趋势和本公司可支配资源情况共同决定的。 具体来讲，在国内家电下乡等消费政策刺激下，三、

四级市场已成为我国冰箱行业的主要增长动力，并且该部分市场需求具备较强的刚性和可持续性，且该

部分市场以初次购置需求为主，产品需求集中于中低端，产品性价比是消费选择主要考虑因素；奥马电器

的自主品牌建设时间不长，自主品牌知名度尚处于提升阶段，而公司基于多年的

ＯＤＭ

业务经验，产品的品

质和价格都具有较强竞争力，因此，公司在目前国内三、四级市场需求爆发的背景下，从乡镇市场开始推

动自主品牌销售，逐步走向大中城市，并在部分区域市场中保持了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四）所需主要原材料

本公司生产所需原材料及零部件主要包括压缩机、蒸发器、塑料、钢材和发泡材料。其中，塑料主要是

ＰＳ

塑料，发泡材料主要为异氰酸酯和组合聚醚，钢材主要为冷轧板。除

ＰＳ

塑料、发泡材料外，其他原材料均

主要从国内采购。 上述原材料均属于较为通用的材料，市场供应充足，不存在过度依赖个别供应商的情

形。同时，本公司建立了《供方评价管理办法》，与供应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原材料来源和质量

有保证。

本公司生产过程中的主要能源为工业电力，所占成本比重为

１．５－２％

，近几年其价格变动较小，且能够

保障供应。

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中，主要原材料成本报告期内均保持在

４０％

以上，其中压缩机为本公司最主要的

原材料，

２０１１

年占据公司主营业务成本的

２４．０５％

，其余原材料占比相对较少，均不超过

１０％

。

（五）行业竞争情况

作为全球最大的冰箱制造基地，我国冰箱行业企业数量众多，截止

２０１０

年底我国冰箱行业企业已超

过

１００

家，各企业根据各自发展路径和拥有资源的情况实行不同的竞争策略。 根据企业各自不同的业务结

构，按照冰箱内销数量和外销数量两个维度，国内主要冰箱生产企业的竞争格局如下图所示：

数据来源：根据深圳前瞻商业资讯有限公司《中国冰箱行业产销需求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及产业在

线《

２００９

年中国冰箱行业研究报告》由国信证券整理绘制

注：美的系包括美的、荣事达、华凌及小天鹅四个子品牌；海信科龙系包括海信、科龙及容声三个子品

牌，图中球体大小代表整体产销量

由上图可见，

２００９

年中国冰箱产业格局中，海尔占据绝对领先的市场地位，美的系、海信科龙系、美菱

及奥马电器紧随其后。

２０１１

年上述行业格局基本保持稳定，海尔

２０１１

年销售冰箱

１

，

６０７．８

万台，继续占据

行业第一，在内外销比例上，海尔以内销为主，外销规模相对较小；美的系、海信科龙系分列二、三位，整体

销售规模均超过

７００

万台，拥有很强的整体竞争力；美菱

２０１１

年销售冰箱

４４４．７

万台，排名行业第四，比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２０．４４

万台的销量略高，但内外销比例上，美菱以内销为主，而本公司以外销为主。

２０１１

年公司冰

箱销量排名行业第五。

除上述整体销售数量排名前五的企业外，西门子、三星、

ＬＧ

、松下、伊莱克斯、惠而浦等外资品牌也占

据了重要的市场地位，他们拥有较长的品牌历史和较高的品牌知名度，技术研发实力出众，实行提供高附

加值产品的差异化策略，占据了冰箱的高端市场，品牌形象已深入高端消费者，尽管其产销量水平不高，

但其产品附加值高，具备很高的毛利率水平。

（六）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１

、公司总体市场竞争地位

目前，从整体销售规模看，公司

２０１０

年销售冰箱

３９４．９６

万台，排名行业第五，行业排名前五的冰箱企业

２０１０

年销量合计占行业比重为

５５．５６％

。 海尔以

１

，

４０７

万台的销量占据领先的市场竞争地位，美的、海信科

龙整体销售规模均超过

７００

万台，拥有较强的整体竞争力；美菱

２０１０

年销售冰箱

４０２．１０

万台，比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９４．９６

万台的销量略高。

２０１１

年本公司销售冰箱

４２０．４４

万台，销售量继续排名行业第五。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冰箱行业销量排名情况

排名 企业名称

２０１１

年销量

（

万台

）

２０１０

年销量

（

万台

）

１

海尔

１

，

６０７．８０ １

，

４０７．００

２

美的

１

，

０４１．１０ ８８８．００

３

海信科龙

７３０．００ ７５６．６０

４

美菱

４４４．７０ ４０２．１０

５

奥马电器

４２０．４４ ３９４．９６

前五名合计占行业比重

５４．０９％ ５５．５６％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家用冰箱产销月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家用冰箱产销月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公司

ＯＤＭ

业务竞争地位

经过多年的经营， 国际知名家电企业和各国地方企业已在各地区建立了很强的品牌和渠道优势，中

国品牌想要在短时间内以自主品牌进入国外市场存在很大的困难， 海尔一直在尝试以自主品牌出口，虽

然近年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总体而言，规模不大，除海尔外国内主要冰箱出口均以

ＯＤＭ

为主要出口方

式。 公司设立之初便将业务模式定位为

ＯＤＭ

业务，经过

８

年的高速发展，目前公司已成为国内最大的

ＯＤＭ

冰箱生产企业，在

ＯＤＭ

业务方面公司凭借突出的设计开发能力、丰富稳定的客户资源以及高性价比的产

品成为国内

ＯＤＭ

业务的领先者，随着公司本身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公司订单处理能力和产品结构水

平将进一步改善，公司在

ＯＤＭ

业务方面的领先优势将进一步扩大。 由于公司严格划分不同业务模式的边

界， 避免不同业务模式间的潜在竞争， 在国内市场主要以

ＯＢＭ

业务为主，

ＯＤＭ

业务主要针对国外出口业

务，因此公司出口业务的行业排名可以反映出公司在

ＯＤＭ

业务方面的领先地位。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本公司冰箱出口量分别为

２３５．６３

万台、

２８７．０４

万台、

３０１．１９

万台，均排名行业

第一。 本公司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冰箱

ＯＤＭ

生产基地。 近三年来主要冰箱企业出口量具体排名如下：

单位：万台

序号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１

奥马电器

３０１．１９ ２８７．０４ ２３５．６３

２

美的

２３６．９０ ２０２．４０ １２１．９１

３

海信科龙

２０６．２０ ２１６．００ １８９．７２

４

海尔

１３５．４０ １４９．１０ ８６．８７

５

三星

１１３．２０ １３２．８０ １１０．４０

前五名合计占行业比重

５１．７５％ ５３．８４％ ４３．３２％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

２００９

年中国冰箱行业研究报告》、产业在线《家用冰箱产销月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产

业在线《家用冰箱产销月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注：上述企业冰箱出口除海尔外均以

ＯＤＭ

业务为主要模式

３

、公司

ＯＢＭ

业务竞争地位

２００６

年下半年公司进入

ＯＢＭ

业务，在

ＯＤＭ

原有的设计制造能力基础上，公司以三、四级市场为突破

口，迅速取得市场份额，

２００９

年自主品牌销售冰箱

４４．９６

万台，同比增长

５６．７７％

，

２０１０

年公司自主品牌销售

冰箱

６０．４９

万台，同比增长

３４．５４％

，

２０１１

年公司自主品牌销售冰箱

８１．１１

万台，同比增长

３４．０９％

。尽管在品牌

竞争激烈的国内市场，奥马品牌销售增长迅速，但总体而言，公司自主品牌业务仍定位为行业跟随者，实

行积极稳健型的发展策略，不盲目大规模进行广告宣传和品牌推广，而是以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为基本

策略，辅以精耕细作式的销售渠道建设和适当的品牌推广，着力于培养奥马品牌的美誉度和忠诚度。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主要固定资产

１

、公司及子公司主要生产设备情况

序号 主要设备 数量

账面原值

（

万元

）

尚可使用

年限

成新率

１

宏达冰箱生产线

１

条

４６６．６７ ９．５ ８９％

２

轻工箱体

１２

工位生产线

１

条

１９２．００ ７．５ ７３％

３

ＡＢＳ．ＨＩＳＰ

两层共挤塑料板材生

产线

１

台

１７９．８０ ５．５ ６１％

４

冰箱生产流水线

２

套

１７７．１８ ９．５ ９２％

５

冰箱板材生产线

２

套

１７６．０７ ９．５ ９１％

６

宏达冰箱生产线

１

套

１７０．９４ ８．５ ８８％

７

冰箱板材生产线

１

条

１６６．００ ６．５ ６９％

８

八工位箱体发泡生产线

１

条

１６５．４７ ８．５ ８５％

９

喷粉涂装生产线

１

条

１５７．００ ６．５ ６５％

１０

冰箱静态检测系统

１

套

１５３．８５ ９．５ ９０％

１１

冰箱板材生产线

１

批

１５１．０９ ６．５ ７０％

１２

武汉轻工十二工位门体发泡生

产线

１

台

１３９．４９ ８．５ ８６％

１３

冰箱喷涂线

１

套

１３５．９０ ８．５ ８３％

１４

八工位直线式环戊烷箱体发泡

生产线

１

条

１２３．００ ７．５ ７６％

１５

二十一工位门体发泡机

１

台

１１２．００ ５．５ ６０％

１６

宏伟达喷涂线

１

条

１１０．６０ ７．５ ７２％

１７

侧板线

１

条

１０９．８２ ７．５ ７６％

１８

八工位直线式环戊箱体发泡生

产线

１

条

１０８．００ ６．５ ７０％

１９

真空成型机

（

三工位

）

１

台

１０４．２０ ２．５ ５０％

２

、主要房屋产权情况

本公司及子公司拥有房产

１０

处，建筑面积

９２

，

５９５．６３

平方米，均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权利人 证书编号

取得

方式

房地坐落 建筑面积

（

㎡

）

用途

１

本公司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６７２７７９２

号

自建 中山市南头镇将军村

２８

，

２２７．７９

一厂厂房

２

本公司

粤房地证字第

Ｃ６７２７７９３

号

自建 中山市南头镇将军村

１４

，

２６９．１６

一厂厂房及办公

室

３

本公司

粤 房 地 权 证 中 府 字 第

０２１１００５２５８

号

购买 中山市南头镇将军村

３３

，

８０４．５６

三厂厂房

４

本公司

粤 房 地 权 证 中 府 字 第

０２１１００５２０４

号

购买 中山市南头镇将军村

７

，

５５３．３３

三厂厂房

５

本公司

粤 房 地 权 证 中 府 字 第

０２０９０３１０７０

号

购买

中山市南头镇东福北

路

３

号

７０１

房

８４．４５

员工宿舍

６

本公司

粤 房 地 权 证 中 府 字 第

０２０９０３４５０４

号

购买

中山市南头镇东福北

路

３

号

３１３

房

８８．５８

员工宿舍

７

本公司

粤 房 地 权 证 中 府 字 第

０２０９０３０９５３

号

购买

中山市南头镇东福北

路

３

号

１１０１

房

８４．４５

员工宿舍

８

本公司

粤 房 地 权 证 中 府 字 第

０２０９０３３２９５

号

购买

中山市南头镇东福北

路

３

号

６１３

房

８８．５８

员工宿舍

９

中山东进

粤 房 地 权 证 中 府 字 第

０２１１０７５０００

号

购买 中山市南头镇民安村

４

，

５８２．５６

中山东进厂房

１０

中山东进

粤 房 地 权 证 中 府 字 第

０２１１０７４９７３

号

购买 中山市南头镇民安村

３

，

８１２．１７

中山东进厂房

公司将上述粤房地证字第

Ｃ６７２７７９２

号、粤房地证字第

Ｃ６７２７７９３

号、粤房地权证中府字第

０２１１００５２５８

号、粤房地权证中府字第

０２１１００５２０４

号房产用于银行担保借款。

（二）租赁的房屋和土地情况

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标的 面积或间数 月租金

（

元

）

期 限 权证号

１

奥马电器 李惠琴

厂房

土地

２６，１４２．８０

㎡

４１，８２８．４８

２０１１．２．２３－

２０１６．１０．３１

粤房地权证中府第

０１１１００１２０２、

中府国

用

（２００７）

第

０２０４３６

号

２

奥马电器 黄小池

厂房

土地

２２，１１０．６７

㎡

３６，７９２．１５

２０１１．２．２８－

２０１６．１０．３０

粤 房 地 证 字 第

Ｃ７０９０９６７

号

、

Ｃ７０９０９６８

号

、

Ｃ７０９０９６９

号

、

Ｃ７０９０９７０

号

３

奥马电器 黄锦标

仓库

、

星棚

仓库

：７，９７４

㎡

；

星棚

：２４０

㎡

１１２，３５６．００

２０１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０．３０

粤 房 地 证 字 第

Ｃ５３０１５２９

号

、

Ｃ５３０１５３１

号

４

奥马电器 李佩华

仓库

、

水泥地

仓库

７，１８９

㎡

；

水泥地

３，１９０

㎡

１０７，３４０．００

２０１１．７．１－

２０１３．６．３０

粤 房 地 证 字 第

Ｃ５１７６３１４

号

、

Ｃ５１７６３１３

号

５

奥马电器

中山市宏建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宿舍

１３４

间

６９，９８０．００

２０１１．６．１－

２０１２．５．３１

粤房地权证中府字

第

０１１０００９２３３

号

、

粤

房 地 证 字 第

Ｃ３４３２７１３

号

、

中府国

用

（２００５）

第

０２０１５９

号

、

中府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０２０１６０

号

６

奥马电器

中山市南头镇超时

代网吧

宿舍

７４

间

３６，７７０．００

２０１２．２．１－

２０１３．１．３１

粤 房 地 权 证 字 第

Ｃ４３２２４５２

号

７

奥马电器 罗迪夫

、

罗焯均 宿舍

５２

间

３８，８８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１５－

２０１４．１．１４

粤 房 地 证 字 第

Ｃ６７２７６１２

号

８

奥马电器

中山市中国食品工

业示范基地开发有

限公司

宿舍

８０

间

３６，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３．１－

２０１２．２．２８

中府国用

（２００４）

第

０１０３６６

号

（三）主要无形资产

本公司的主要无形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商标和专利等。

１

、土地使用权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拥有土地

５

处，具体情况如下：

权利人 证书编号 类型 用途 座落 使用年限 面积

（

㎡

）

本公司

中 府 国 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０２１２３１

号

出让 工业 中山市南头镇将军村 至

２０５３．１２．１４ ６１

，

８６１．１０

本公司

中府国用

（

２０１１

）

第易

０２０００５２

号

出让 工业 中山市南头镇将军村 至

２０４８．０５．０８ ３５

，

２６２．８０

本公司

中 府 国 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２００６３４

号

出让 工业

中山市南头镇飞跃路

２８

号

至

２０５７．１２．１７ ８２

，

９７２．８０

中山

东进

中 府 国 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２００４４１

号

出让 工业 中山市南头镇民安村 至

２０５３．１２．０４ １８

，

０５１．４０

中山

东进

中 府 国 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２００４４２

号

出让 工业 中山市南头镇民安村 至

２０５３．１２．０４ １８

，

０５１．４０

公司将上述编号为中府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０２１２３１

号、中府国用（

２０１１

）第易

０２０００５２

号、中府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２００６３４

号的土地使用权用于银行担保借款。

２

、专利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共拥有

１

项发明专利，

８

项实用新型专利权、

１８

项外观设计专利权以及

１１

项已经获得受理的专利申请（其中发明专利

４

项）。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

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证书号 专利号 专利到期日

１

发明专利 一种节能电冰箱 第

７２１５４０

号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０３９６５０．６ ２０２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２

实用新型 一种冰箱门 第

１９２９０１７

号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６７６１０５．６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３

实用新型

抽屉式装箱用的蒸发器

固定限位机构

第

８８５７１２

号

ＺＬ２００５２０１２０６２９．６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４

实用新型

电冰箱内胆的吸塑成型

机

第

１０９００６０

号

ＺＬ２００７２００５５２２２．９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６

日

５

实用新型

一种变温室的果蔬温区

和微冻温区可转换的三

门电冰箱

第

１２２４９８８

号

ＺＬ２００８２００４９６０１．１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６

实用新型

一种冰箱用锁固定限位

支架机构

第

１３８９７５１

号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０６０３９７．８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７

日

７

实用新型

一种左右对开门冰箱密

封中梁结构

第

１６６９３５３

号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２３５４０６．５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８

实用新型

一种整体式隐形边框玻

璃门

第

１６６７８３６

号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２３５３９９．９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９

实用新型 一种冰箱门铰 第

１８２０９０８

号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６１２１９２．９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１０

外观专利 电冰箱

（

２０７Ｇ

）

第

５８１１９８

号

ＺＬ２００５３０１５７７２８．７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１１

外观专利 电冰箱

（

ＢＣＤ－１８６Ｂ

）

第

６７１６１１

号

ＺＬ２００６３００７３５４６．６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１２

外观专利 电冰箱

（

ＢＣＤ－２０９Ｕ

）

第

６７１６１３

号

ＺＬ２００６３００７３５１６．５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１３

外观专利 电冰箱

（

ＢＣＤ－２０９Ｕ１

）

第

６８６５４１

号

ＺＬ２００６３００７３５１７．Ｘ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１４

外观专利 电冰箱

（

ＢＣＤ－１５０

）

第

６８６５４０

号

ＺＬ２００６３００７３５４７．０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１５

外观专利 电冰箱

（

ＢＣＤ－１７６Ｂ２

）

第

９８５９０１

号

ＺＬ２００８３００５１６６８．４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１６

外观专利 电冰箱

（

ＢＣＤ－１７２Ｎ２

）

第

９５６９０４

号

ＺＬ２００８３００５１６６９．９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１７

外观专利 电冰箱

（

２００８－０２

）

第

９７５００６

号

ＺＬ２００８３００５１６７０．１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１８

外观专利 电冰箱

（

２００８－０１

）

第

９８５４８９

号

ＺＬ２００８３００５１６７１．６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１９

外观 冰箱

（

ＢＣＤ－１９２ＵＢ

）

第

１１５７０８５

号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０７８５５５．８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２０

外观专利 冰箱

（

ＢＣＤ－１９６ＮＢ

）

第

１１５５８００

号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０７８５５６．２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２１

外观专利 冰箱

（

ＢＣＤ－２１６Ｍ

）

第

１１５５５３６

号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０７８５５７．７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２２

外观专利

电冰箱

（

四门

ＢＣＤ－

３８０ＤＷ

）

第

１５３６９０３

号

ＺＬ２０１０３０２１３７０４．Ｘ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２３

外观专利

电冰箱

（

四门

ＢＣＤ－

３８０ＤＸ

）

第

１５４０３４１

号

ＺＬ２０１０３０２１３６９２．０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２４

外观专利

电冰箱

（

四门

ＢＣＤ－

３８０ＤＶ

）

第

１５３６７６４

号

ＺＬ２０１０３０２１３６７５．７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２５

外观专利

电冰箱

（

二门

ＢＣＤ－

２０２ＮＪ

）

第

１５４２０７４

号

ＺＬ２０１０３０２１３６６５．３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２６

外观专利

电冰箱

（

三门

ＢＣＤ－

２２５ＤＶ

）

第

１５４０４６５

号

ＺＬ２０１０３０２１３６６１．５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２７

外观专利

电冰箱

（

三门

ＢＣＤ－

２２５ＤＸ

）

第

１５３７８４０

号

ＺＬ２０１０３０２１３６４７．５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发行人已经获得受理的专利申请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别 申请号 申请日期

１

一种左右对开门冰箱密封中梁结构 发明

２０１０１０２０７９９８．４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２

冰箱用的助力把手 发明

２０１０１０５９５１５３．７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３

一种冰箱门 发明

２０１０１０６０１６３５．９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４

冰箱用的助力把手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０２０６６８０２０．３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５

电冰箱内胆的吸塑成型机 发明

２００８１００３０２３１．１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８

日

６

冰箱

（

ＢＣＤ－３４５ＷＦ

）

外观设计

２０１１３０２３２２１２．Ｘ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７

冰箱

（

ＢＣＤ－３４５ＷＦＡ

）

外观设计

２０１１３０２３２２２７．６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８

电冰箱配件

（

透明立体装饰

）

外观设计

２０１１３０２３２２１９．１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９

电冰箱配件

（

横向钻石装饰

）

外观设计

２０１１３０２３２２３２．７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１０

一种冰箱温度调节装置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２０２５９５３１．４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

１１

一种压缩机与托板的连接结构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２０３４１２５１．８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３

、注册商标

本公司拥有的商标使用权共

５

项，均在有效期之内，具体情况如下：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情况

（一）同业竞争情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二）关联交易情况

１

、经常性关联交易

（

１

）向中山东进采购配件材料及委托加工

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本公司收购中山东进之前，本公司与中山东进之间存在关联交易，本公司向中山东进采

购注塑件等配件，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交易的基本情况如下：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交易金额

（

万元

）

８

，

８５８．４１ ７

，

８１３．５１

占采购总成本比例

３．７５％ ４．２４％

交易内容 委托加工

、

采购注塑件

定价与结算方式 按市场价格协商定价

。

货到

６０

天支付

６

个月银行承兑汇票

。

本公司与中山东进的关联交易采取配件采购和委托加工相结合的采购方式，即本公司从市场采购主

要大宗原材料塑料委托中山东进进行注塑件加工，按约定支付加工费，同时继续采购其他多种塑料配件。

双方按市场价格协商定价。 交易价格参照市场通行的“材料

＋

加工费”的模式核算。 核算公式为：

采购单价

＝

材料成本

＋

加工费用

＋

其它费用

其中：材料成本

＝

零件净重

×

（

１＋

损耗率）

×

材料单价

加工费

＝

机台加工费

／

腔数

其它费用

＝

配色费

＋

二次加工费

零件净重按实际称重；材料单价按市场销售价；

二次加工费主要指丝印费；腔数指单位模具合模一次所生产的零件数量；机台加工费按机台吨位定

价，不同模具需要对应不同机台吨位，不同机台吨位的加工费不同，如

８０

吨的机台加工费为

０．３４２

元、

１

，

０００

吨的机台加工费为

４．３６５

元。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即本公司收购中山东进前），奥马电器从中山东进采购各类材料的数量及金额如

下：

类别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数量

（

万件

）

金额

（

万元

）

数量

（

万件

）

金额

（

万元

）

定位板类注塑件

１

，

２３３．３４ ８６４．５９ ９８２．９３ ８１３．３６

顶盖类注塑件

１

，

１２１．７５ １

，

３９６．５８ ９３０．６３ １

，

３５１．１２

抽屉果箱类注塑件

１

，

１１０．６４ ２

，

９５２．７２ ８７９．８４ ２

，

９９２．１７

其他类注塑件

１４

，

７９４．４２ ３

，

６４４．５１ １０

，

７１３．２９ ２

，

６５６．８７

合 计

１８

，

２６０．１６ ８

，

８５８．４１ １３

，

５０６．６８ ７

，

８１３．５１

为彻底解决与中山东进的关联交易问题，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本公司收购了中山东进

１００％

的股权， 现中山东

进已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２

）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报告期内，本公司向奥马国际销售少量电冰箱及配件，有关交易的基本情况如下：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８

月

２００９

年

交易金额

（

万元

）

２

，

３３３．８８ １

，

０６７．４２

占同类交易比例

１．０１％ ０．４９％

交易内容 销售冰箱及配件

定价与结算方式 按市场价格定价

。

结算方式为

Ｔ ／ Ｔ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以后本公司已终止向奥马国际销售商品。 目前奥马国际正在注销中。

发行人变更设立股份公司之后所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前已由独立董

事事前认可，并已经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２００９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蔡拾贰、王济云及关联股东施诺投资均已回避表决。

（

３

）向关联方租赁厂房及土地使用权

本公司子公司中山东进与蔡健泉先生签署《厂房租赁合同》，中山东进以

１３

元

／

平方米

／

月的价格向蔡

健泉租赁

４

，

５８２．５６

平方米的厂房，以

２．２

元

／

平方米

／

月的价格向蔡健泉租赁

１３

，

７００

平方米道路、绿化等用地

的土地使用权，租赁期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９

日。 租赁价格是依据当地同等地段的土地厂房的市

场价格确定。

上述房产租赁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关联董事蔡健泉及关联股东施诺投资已回避表决。发行人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认为

租赁价格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为消除该项持续性关联交易，保持公司经营性资产的独立完整，

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收购

该租赁的厂房及土地使用权，有关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上述租赁合同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底终止。 收购的具

体情况详见本节“

２

、偶发性关联交易”。

保荐人（主承销商）：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１６－２６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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